同济大学文件

同国资委[2005]第5 号

关于2005年度学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开展年终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

各企业：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资产质量管理的要求，学校拟将企业不良资产率、坏帐率等指标作为对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的一个方面。为保证企业年终财务决算报告的正确性、准确性，为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做准备，现对企业2005年度的资产清查工作布置如下：

1、 资产清查工作是通过对企业实际拥有的各项实物资产、货币资金、债权、债务等进行盘点与核对，达到发现差异、分析原因、改善提高、失职惩处、保全资产的目标，并为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做准备。

2、 资产清查盘盈、盘亏和毁损情况按程序处理，对清理出来的资产损失，请企业按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国资评价（2003）72号]规定，准备报损文件。全资企业上报学校审批，控股企业上报董事会核准。

1、2005年底前上报的属于以前年度的资产损失事项，学校审批后，同意该笔损失事项作为2005年的经营损益调整事项，在经营业绩考核时予以合理考虑。

2、2005年底前企业应清未清的以前年度不良资产，学校将确认该企业不存在以前年度不良资产。今后若产生2005年底前的以前年度资产损失事项，将视同当期损失，考核时不再作为当期调整事项。

3、企业当年不良资产未进行及时清理，滞留下年及以后年度的，在经营业绩考核时，每年都作为经营期业绩的调减事项，直至该事项消除为止。

4、学校将委托中介机构在企业年报审计时一并确认核准企业上报的资产损失。

三、企业通过资产清理经确认核准的资产损失已进行账务核销，但尚未形成最终事实损失的，则根据《中央企业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13号]规定，建立专门档案并进行专项管理该类债权性、股权性及实物性资产。

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并有计划安排资产清理、资产报损及帐销案存等工作。资产清理结果及资产报损文件于12月底前上报产业办。

特此通知。

同济大学产业管理办公室

2005年11月15日

